
中国矿业大学关于进一步规范教学秩序的实施办法 

为保证我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规范教师的教学行为，强化学院的二级管理责

任主体意识和教师的责任意识，营造良好的教学环境，维护我校良好的教风和校

风，全面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现将有关实施办法公布如下。 

一、各学院、各相关部门要切实加强对规范教学秩序重要性的认识，把规范

教学秩序作为从严治教和营造良好教风、学风的重要举措来落实。教务部门要切

实履行好对各学院规范教学秩序的监督职责；各学院要切实履行好规范本院师生

遵守教学秩序的具体领导和管理责任。 

二、学校成立教学秩序检查工作组和教学秩序检查监督工作组。教学秩序检

查工作组组长由教务处主管教学的副处长担任，成员由各学院的教学管理办公室

主任担任，秘书由教务处教务科科长担任。教学秩序检查工作组下设若干个工作

小组，每个小组由若干个学院教学管理办公室主任组成。教学秩序检查监督工作

组组长由教务处处长担任，成员由教务处各科科长担任。 

三、学校教学秩序检查工作小组每周都要对指定的教学区域的教学秩序进行

检查，每人每周检查不低于 3 次，每次检查教室数不低于 10 个，并于每周五下

班前将检查结果上报给教务处教务科。教学秩序检查监督工作组负责对各教学秩

序检查工作小组的检查结果进行抽查监督，对于不履行检查、瞒报、漏报、未完

成检查任务的小组成员视其情节给予公开通报批评或三级教学事故处理。同时每

学期期末对教学秩序检查工作小组成员的工作进行总结，对于认真履行职责表现

突出的给予表彰，并给予相应的物质奖励。 

四、各学院要建立规范教学秩序的长效机制，建立健全规范教学秩序的领导

机制，制定出本学院关于规范教学秩序的具体措施和方案，成立学院教学秩序检

查工作组，组长由教学副院长担任，副组长由主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长担任，成

员可以由系（部）主任、教学管理办公室人员、辅导员、行政办公室人员担任，

定期检查本学院教师的教学秩序和学生的学习纪律情况。 

五、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和营造良好的教学环境是每一位教师应尽的责任，

对于在教学过程中出现迟到、提前下课、接打手机、课堂教学秩序混乱、擅自变

动上课时间地点、私自请人代课、有违反国家安全的言论、有故意损害学校的言

论并造成不良影响等现象的教师，学校将严格按照《中国矿业大学教学事故认定

和处理办法》进行处理。 

六、各学院要高度重视对学生的学习纪律教育，提高学生遵守学习纪律的

意识，最大限度地杜绝学生缺勤、迟到、上课睡觉、讲话、思想开小差、接听手

机等现象的发生。要积极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活动，要深入学生第一线，严格督



促学生遵章守纪，对学生党员、骨干更要严格要求，并充分发挥他们的模范表率

作用。 

七、教务处要定期汇总教学秩序检查结果，对于出现教学事故的教师及其所

在的学院，以一定方式向全校公开通报。每学年检查汇总结果将计入各学院的本

科教学业绩点，并将此作为学校向各学院分配教学成果经费的重要指标。 


